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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TCL智家”）因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拟与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449,252.60万元，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将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彭攀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026年3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彭攀先生、陈绍林先生、孙然女士、张荣

升先生回避表决。

本事项还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届时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交易金额超出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对超出部分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销售商品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采 购 商 品 、原
材料

采购服务

合计

关联人注1
TCL智能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TCL Global Marketing Company Limit⁃ed
惠州酷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CL Overseas Marketing Limited
TCL ELECTRONICS MEXICO, S. DER.L. DE C.V

ST OVERSEAS LIMITED
深圳TCL智能家庭科技有限公司

TTE Technology Inc.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深圳聚采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高盛达金属有限公司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乐诚仓储（合肥）有限公司

深圳TCL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销售冰箱/洗衣机
产品等

销售冰箱/洗衣机
产品及其备件、废

旧物资等

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采购原材料、设备
资产、劳保用品、
办公用品、非生产

性物料
采购原材料等

采 购 灯 板 、电 路
板、暖通设备等

采购推广服务
采购关联方仓储

服务
委托进行信息系

统开发等
采购技术研发、报
关、差旅、电力、基
建、劳务等服务

预计金额注2
130,000.00
130,000.00
124,570.07
15,713.46
5,150.96
4,000.00
3,577.58
2,642.12
4,576.71

420,230.91
720.00
720.00

12,000.00

2,000.00
770.00

14,770.00
6,389.15
2,000.00
1,800.00

3,342.54
13,531.69
449,252.60

已 发 生 金 额
（26年1月）
11,189.11
8,705.65
8,733.56
115.22
85.48
514.65
41.20
304.58
60.99

29,750.45
50.66
50.66

284.00

0.00
29.51
313.51
489.28
0.00

141.50

129.06
759.84

30,874.46

25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77,933.00
69,686.60
103,995.23
12,845.03
2,901.44
2,686.52
2,629.45
1,479.98
2,655.66

276,812.91
347.16
347.16

10,327.41

1,675.93
564.23

12,567.57
7,611.50
1,430.47
1,156.93

3,372.97
13,571.87
303,299.51

注：

1.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手方均为TCL实业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所属企业集团成员

单位的联营企业、合营企业；

2.相关关联交易金额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并非确定发生

金额。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公司将综合评估关联方及其他无关联第三方优劣势，选择对公司有利的交

易方；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物资与服务的采购亦将根据公司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招投标等采购程序确定

供应商，充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提供劳务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产 品

及服务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

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TCL 实业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TCL 实业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销售冰箱/洗衣机
产品及其备件、废
旧物资等及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采购原材料、零部
件设备资产、劳保
用品、办公用品、
非生产性物料；委
托技术研发、信息
系统开发、推广及
品牌服务、物流仓
储、报关、差旅、电
力、基建等服务

1.公司与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
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及采购产品、服务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市

场因素导致公司与关联方相关业务减少。3.公司2025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核查，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公司与关
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
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该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按照市场原则

定价，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5 年 度 实
际发生金额

277,160.07

26,139.44

预计
金额

不 超 过 496,543.44

不 超 过 49,843.15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14.96%

1.64%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55.82%

52.44%

披 露 日 期 及
索引

2025 年 3 月 8
日 披 露 于 巨
潮资讯网，公
告 编 号 ：2025-01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
名称

TCL 实 业 控 股 股
份有限公司

TCL 智能科技（宁
波）有限公司

TCL Global Mar⁃keting CompanyLimited

惠州酷友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TCL Overseas Mar⁃keting Limited

TCL ELECTRON⁃ICS MEXICO, S.DE R.L. DE C.V

深圳 TCL 智能家
庭科技有限公司

TTE TechnologyInc.

深圳聚采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高盛达金属
有限公司

关联方信息

1.公司名称：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17号TCL科技大厦22层；3.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4.注册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17号TCL科技大厦22层；5.法定代表人：杜娟；6.注册资本：322,500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动产租赁，会务服务，软件开发，研发、生产、销售：通讯设备、音视频产
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提供市场推广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文化活动服务，增值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实际控制人：李东生；9.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营业收入 1707.94 亿，净利润 64.37 亿，总资产1486.89亿，净资产284.14亿，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1.公司名称：TCL智能科技（宁波）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八号办公楼3186室；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4.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八号办公楼3186室；5.法定代表人：卢春水；6.注册资本：156250万元人民币；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开发；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批发；鞋
帽批发；箱包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化妆品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食用
农产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照明器具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电动自行车
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汽车销售；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
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8.实际控制人：李东生。

1.公司名称：TCL Global Marketing Company Limited2.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5th Floor, Building 22E, 22 Science Park East Avenue, Hong Kong SciencePark,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3.注册地址：5th Floor, Building 22E, 22 Science Park East Avenue,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hatin,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4.董事：陳健輝、蔡秋儀5.已发行股本：HK$100,0006.经营范围：TRADING7.实际控制人：TC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HK Stock Code: 1070)
1.公司名称：惠州酷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惠州市鹅岭南路6号TCL集团大厦4楼；3.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注册地址：惠州市鹅岭南路6号TCL集团大厦4楼；5.法定代表人：卢春水；6.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食品流通；电子商务，酒店预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计算机平面及立体设计制作，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广告经营，物业管理，进出口贸易，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五金交
电、通讯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汽车零配件、服装鞋帽、箱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

品、化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实际控制人：李东生。

1、公司名称：TCL Overseas Marketing Limited；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FLAT/RM 1905 19/F NAN FUNG CENTRE 264-298 CASTLE PEAK ROADTSUEN WAN NT；3、企业性质：BODY CORPORATE；4、董事：陈健辉、蔡秋仪、卢湾、梅梅、陈展园；5、已发行股份：无；6、主营业务：trading；7、实际控制人：李东生。

1.公司名称：TCL ELECTRONICS MEXICO, S. DE R.L. DE C.V；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INSURGENTES SUR 1425 PISO 5, INSURGENTES MIXCOAC, C.P 03920, CI⁃UDAD DE MEXICO；3.注册地址：CUERNAVACA 106, CONDESA, C.P. 06140, CUAUHTEMOC, CIUDAD DE MEXICO；4.董事：刘美华，江彪，毛初文；5.已发行股本：MXN18,405,020；6.经营范围：Trading of TV products and components and other household products；7.实际控制人：TC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HK Stock Code: 1070)。
1.公司名称：深圳TCL智能家庭科技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TCL国际E城G1栋702；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TCL国际E城G1栋702；5.法定代表人：黄小波；6.注册资本：13,567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各类家庭智能设备，智能家庭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研发和销售自主研发

的产品，互联网技术应用与服务，电子商务技术的研发和咨询服务；厨房、卫生间用具、灯具、装饰
物品、家用电器、家具的销售；钟表、眼镜、箱、包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仪器仪
表、办公设备的销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
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贸易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工程和技术研究类：冶金工
程技术研究；能源科学技术研究；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土木工程
研究；水利工程研究；交通运输工程研究；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通信线路和设备上门安装；电子设备
工程上门安装；电子自动化工程上门安装；监控系统上门安装；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上门安
装；智能卡系统上门安装；电子工程上门安装；智能化系统上门安装；建筑物空调设备、采暖系统、
通风设备系统上门安装；机电设备上门安装、维修；门窗上门安装。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移动终端
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
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衡器制造；衡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
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8.实际控制人：李东生。

1.公司名称：TTE Technology Inc.；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189 Technology Dr, Irvine, CA 92618；3.注册地址：2711 Centre Road, Suite 400,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8；4.董事：张文海、陈小；5.已发行股本：USD129,433,108；6.经营范围：Trading of TV products and components；7.实际控制人：TCL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HK Stock Code: 1070)。
1.公司名称：深圳聚采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区F1栋203；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区F1栋203；5.法定代表人：谢滔程；6.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动机和传动系统、电气器材、照明器材、测试仪器及户外设备、气动

工具、清洁及油漆设备、物料搬运设备、安全生产用品、劳动防护用品、金属制品、办公用品、焊接和
车间供应设备、泵及管件、采暖、通风设备及空调、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家用电器、显示
设备、家具、消防设备、制冷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及器材、度量衡器材、摄影器
材、建筑及装饰材料、皮革制品、包装材料、纸制品（不含出版物）、印刷机器、纺织服装、像塑制品、
卫生用品、化妆品、日用品、礼品、厨房卫生间用品、农产品、文化体育用品、珠宝首饰、音响器材及
设备的零售、批发、设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市场营销策划；从事广告业务；机
械设备、办公设备、家居用品的上门安装及维修；清洁服务；设备的租赁；招投标业务代理；提供招
投标业务咨询；鉴证信息咨询；信息技术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食品、成品油、酒类产品的销售；
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仓储服务；普通货运；建筑工程。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公司名称：惠州高盛达金属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金达路2号；3.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金达路2号；5.法定代表人：ZHOU JACKY；6.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7.经营范围：从事冷轧钢板、涂层板、镀锌板、铝合金板等金属材料的加工；电子元器件专用材料开
发、生产、销售及配送；提供原材料供给方案的技术服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供应链
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供应链管理软件开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家用电器、数
码产品的销售。（生产、加工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乐诚仓储（合肥）
有限公司

深圳 TCL 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乐诚仓储（合肥）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创新大道与紫蓬山路交口乐诚仓储（合肥）
有限公司院内；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创新大道与紫蓬山路交口乐诚仓储（合肥）有限公司

院内；5.法定代表人：苏波宇；6.注册资本：10,388万元人民币；7.经营范围：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除危化品）；仓库库房出租；仓储服务咨询：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彩电、冰箱、洗衣机批发（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公司名称：深圳TCL数字技术有限公司；2.住所/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中山园路1001号国际E城；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4.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

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5.法定代表人：彭攀；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多媒体广播电视、数字电视产品开发和销售；娱乐软件开发及提
供相应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智能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软件设计开发、销售及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TCL实业”）100%控

股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为TCL实业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所属企业集

团成员单位的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简称为“TCL实业及其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TCL实业及其子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TCL实业及其子公司发生或可能发

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所需，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均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

的公司，不会对公司带来交易风险或形成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交易原则：本次预计的所有项目中，公司及子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关联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

合作方，采购项目将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通过招投标等必要的采购程序来具体确认交易对象。

2.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中关联销售参照同

类产品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结合成本加成法具体确定交易价格；关联采购按具体采购项目金额

通过招投标等必要的采购程序来具体确认交易对象。

3.付款与结算方式：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子公司管

理层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签署并执行，协议自双方各自完成内部审议程序且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1.关联交易背景

公司海外市场收入达 144.05亿元，同比增速达 6.74%；其中自有品牌业务海外收入同比增长达

115%。随着公司海外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将充分利用TCL实业在产品出海、数字化转型、家电产品智

能化及互联互通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沉淀，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提升运营效率和公司市场竞争力。

2.关联交易必要性

TCL实业拥有全品类智能终端业务，建立了销售、人力资源、物流、产品推广、外贸服务、企业服

务、光伏电力、园区基建及物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具备成熟的运营经验，规模效应凸显。基于公

司、TCL实业在各自领域的业务布局与优势，公司与TCL实业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业务发展及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其中主要关联交易必要性分析如下：

（1）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备件

公司向TCL实业及其子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冰箱、冷柜、洗衣机、相关备件以及生产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旧物资，而TCL实业拥有全品类销售平台，具备销售优势，通过发挥协同效应，可以提升公司

销售规模，减少市场建设成本。同时，公司品牌业务依托TCL实业旗下售后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售后

及备件保障服务，有利于减少公司在售后服务的相关投入，使得公司更专注于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

（2）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

公司向TCL实业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主要包括镀锌板、模具、Wi-Fi模组等具有优势

的特定材料，利用协同采购可提高规模效应，有利于保证本公司产品质量和性能，充分挖掘采购降成

本空间，增加议价能力。

（3）委托关联方技术研发及提供 IT服务

公司委托关联方技术研发及提供 IT服务主要包含产品技术研发及生产运营数字化系统建设两大

部分。在家电产品数字技术方面，TCL实业鸿鹄实验室在家电和智能化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与

其开展技术合作有利于公司深化技术在冰箱和洗衣机产品的应用，以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提高市场

竞争力；在数字化系统建设方面，TCL实业及其子公司拥有丰富的家电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经验，在

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家电企业生产运营关键

节点拥有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建设方案，可以减少公司数字化转型摸索成本，提高数字化建设效率。

（4）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仓储及物流服务

公司子公司合肥家电生产及仓储主要地点均为安徽省合肥市，TCL实业及其子公司在合肥市建

有大型仓储设施及配套物流网络，毗邻合肥家电生产基地、区位优势明显，采购关联方统一的仓储及

物流服务有利于实现货物统一收发，降低仓储及运输成本，提高收发货效率。

3.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性

本次预计的所有项目中，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关联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合作方，采购项目将严

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履行必要的采购程序（如招投标等）具体确认合作对象。其次，本次交易价格及

结算方式方面，公司按照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参照公司与无关联的第三方客户交易的条款双方协

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会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进行复核评

估，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构成对公司业务的束缚。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型业务的比例较

低，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双方

正常业务形成的，符合双方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次

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进行审议，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审计委员会意见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审计委员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委员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我们同意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6-013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为保持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TCL智家”）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根据公司2026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

费用并签署相关协议。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而来，初始

成立于1988年8月，2013年12月10日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是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
层1001-1至1001-26，首席合伙人刘维。

2.人员信息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有合伙人196人，共有注册会计师1549人，其中781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3.业务规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2024年度收入总额为251,025.8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34,862.94
万元，证券期货业务收入123,764.58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担 518家上市公司 2024年年报审计业务，审计收费总额 62,047.52万元，

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多个行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所在的相同行业上市

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383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5亿元，职

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在执业中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3年9月21日，北京金融法院就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2021)京 74 民初 111 号]作出判决，判决华普天健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普天健咨询”）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特普”）共同就2011年3月

17日（含）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在1%范围内与被告乐视网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华普天健咨询及容诚特普收到判决后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5.诚信记录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

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 12次、自律监管措施11次、纪律处分4次、自律处分1次。

98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4次（共2个项目）、监督管理措施20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纪律处分9次、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媛媛，2007年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 年4月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24年12月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

10余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江先敏，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年1月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25年11月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并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家。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熊欣，中国注册会计师，2022年开始执业注册会计师，2018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工作，2024年10月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4家上市公司年报。

项目质量复核人：谭代明，2006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复核过华利集团、三态股份、深圳机场等多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张媛媛、签字注册会计师江先敏、签字注册会计师熊欣、项目质量复核人谭代明近三

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

4.审计收费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2026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三、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2025年度年审过程

中，注册会计师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业，保持独立性，重视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了解公司财务管理

制度及相关内控制度，及时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较好地完成

了2025年年度报表的审计工作。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的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有利于保持公

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能够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得到所有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五）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

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6-014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于2026年4
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就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0日，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4月 1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4月 1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

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的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

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

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可以使用持有该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且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均已投

出与上述投票相同意见的表决票。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分别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上述网络投票操作方式、计票规则如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以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为准。

6.股权登记日时间：2026年4月2日（星期四）；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4月2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申请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钩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特别提示：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11日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

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关联股东需对议案4《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议案6《关于2026年度申请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9《关于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作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3）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提交有关资料。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等

集合类账户持有人须通过开户证券公司委托行使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权。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5）股东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时需出

示登记证明材料原件。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6年4月7日（9:00—11:30、14:00—17:00）。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须在2026年4月

7日17:00之前送达到公司。

3.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TCL智家），邮编 100028（信函请寄：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收，并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4.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姓名：吴鑫、刘癸源；

（2）联系电话：（0755）8652 9556；
（3）电子邮箱：tclzj_ir@tclsmarthome.com；

（4）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TCL智家）。

5.注意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68
2.投票简称：TCL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本次股东会

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同

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4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4月 10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6年 4月 10日

（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至 2026年 4月 2日，本人/本单位持有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号

股东账号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

附件三：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

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申请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 列 打 钩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__________（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每项均为单选，

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下载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若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6-015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

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5年度

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独立董事刘宁女士、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浩先生、董事会秘书温晓瑞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

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3月 20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wgDraNYpTq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6-016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25年12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的通知》（财会〔2025〕32
号）（以下简称“19号解释”），规定对“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补偿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处

置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关于采用电子支付系统结算

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及相关披露”“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披露”的解释内容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内容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25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号》。其余未变更部

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公司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6-011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保理业务概述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公司及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增加。为降低应收账款余额，

加速流动资金周转，满足日常经营资金及业务进一步扩张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国内外金融机构、

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质的机构（以下简称“合作机构”）开展保理业务，盘活应收账款。

2026年公司拟授权转让的应收账款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40亿元，期限自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单笔业务金额及期限以具体合同约

定为准。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子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额度内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关的合同、协

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保理业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理业务的主要内容

1.业务内容：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转让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合作机构，合作机构根据受让的应收

账款向公司及子公司支付保理款。

2.交易标的：公司及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额度有效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的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

3.合作机构：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保理业务的合作机构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

相关业务资质的机构，具体合作机构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或子公司管理团队根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资金

成本、融资期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

4.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单项

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5.保理融资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

6.保理方式：无追索权保理。

7.保理融资利息：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

8.授权情况：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子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额度内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关的合同、

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可快速降低应收账款余额，加速流动资金周转，优化资产负

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满足日常经营资金及业务进一步扩张需求，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缩短应收账款的回笼时间，加快

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

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